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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開會詞  
 

 

鍾嘉敏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十三

次會議。  
 

  
2. 鍾嘉敏主席報告，鄭琴淵議員於會前告知秘書處因事請假，根據<<灣仔區

議會常規>>第 51 條(1)，區議會只會同意議員因身體不適或代表區議會出

席活動的缺席申請，故鄭琴淵議員會被視作缺席會議。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記錄  
 
3. 鍾嘉敏主席表示，秘書處在會議前收到楊雪盈議員及伍婉婷議員提出的修

訂建議。由於席上議員並無提出其他修訂，經楊雪盈議員動議，林偉文議

員和議，委員會通過經修訂的第十二次會議記錄。  

 

  
  
  
  

(出席議程第 8 項) 

(出席議程第 3 及 4 項) 

(出席議程第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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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 2 項：二○一七∕二○一八年度撥予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情況  
       (食物及環境生委員會文件第 43/2017 號)  

 

  
4. 鍾嘉敏主席請秘書介紹文件。   

  

5. 秘書介紹文件。   

  

6.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   

 
（李均頤議員及李碧儀議員於下午 2 時 40 分出席會議。）  

 

  
討論事項  
  
  
第 3 項：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及環境生委員會行動清單  
        (食物及環境生委員會文件第 44/2017 號) 
 
7. 鍾嘉敏主席歡迎下列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高國權先生  香港警務處署理北角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 
王文煌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經理(維多利亞公園) 
余永倫先生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4 

 
8. 根據第十二次會議的討論結果，各政府部門已更新行動清單內各項目的最

新情況。  
 
9. 周潔冰議員提出跟進意見如下：  

 
i. 要求食物環境生署（下稱「食環署」）清理清風街橋底的易拉架及

其他非法展示的廣告；  
 

ii. 要求食環署跟進於天后港鐵站出口擺賣的流動小販情況，並檢視整體

小販管理政策；  
 

iii. 要求食環署加強清洗栢景臺、水星街及維多利亞公園附近路面，以改

善因野鴿糞便而引起的環境衞生問題，同時要求漁農自然護理署提出

解決野鴿糞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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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關注永興街垃圾收集站及其後巷的環境衞生問題，要求食環署跟進；  

 
v. 認為維園區整體的環境衞生情況較以前惡劣，要求食環署加密清洗街

道，並輔以高壓水槍加強清洗路面。  
 
（吳錦津議員於下午 2 時 50 分出席會議。）  
 
10. 食環署劉志強先生回應如下：   

 
i. 食環署留意到清風街橋底的易拉架及其他非法展示廣告的問題，署方

已於過去兩個月移除 16 個非法展示的易拉架及廣告牌，及作出 2 宗針

對宣傳廣告受益人的檢控，並發出 3 封警告信。食環署會繼續跟進非

法展示廣告而引致的阻塞街道問題；  
 

ii. 天后區一帶恆常有 4 個持牌流動小販，若有流動小販阻塞通道，食環

署會以「先警告，後檢控」的形式執法。在過去兩個月，食環署就以

上 4 個持牌流動小販一共作出 12 個警告及 4 宗檢控。食環署會繼續跟

進流動小販阻塞街道問題；  
 

iii. 食環署已投放不少資源處理區內因餵飼野鴿而弄污地方的問題。除作

定點巡邏外，食環署人員已就個別嚴重個案，包括禮頓道電車站附近

路面，於深夜進行巡邏工作。經多次視察後，食環署發現懷疑有人僱

用貨車，運送飼料至不同餵飼野鴿的黑點，及後將大量飼料倒在地上，

隨即離去。食環署不會姑息上述行為，並會研究新方案，針對以上問

題。在 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食環署共發出 2 宗因在公眾地方餵

飼野鴿而弄污地方的檢控；  
 

iv. 食環署已責承永興街垃圾收集站的承辦商，需要保持站內及行人路清

潔，防止污水流出路面。食環署會繼續跟進上述路段的環境衞生問題； 
 

v. 同意部分維園區內的路面衞生情況未及滿意，待清潔承辦商新合約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後，食環署將會增加清洗街道的人手和次數，以

及使用高壓水槍次數等，期望能提升灣仔區整體的環境衞生情況。  
 
11. 委員提出跟進問題／意見如下：  

 
i. 李碧儀議員反映柯布連道 2 號路面有人非法擺放易拉架，情況非常嚴

重，要求食環署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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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伍婉婷議員感謝食環署跟進景隆街的環境衞生情況，認為情況有所改

善。然而，其中一間曾被食環署票控並已結業的小食店再次於上址營

運，其食物並未有標明價錢，要求食環署跟進。此外，伍議員指記利

佐治街及百德新街附近非法擺放易拉架的情況嚴重，並有不同立場的

團體及宗教組織於街頭作出不同種類的示威行為，嚴重滋擾市民，部

分收到的投訴已轉介警方跟進，但部分投訴人被警方再轉介予她處

理，要求警方澄清及切實跟進問題。伍議員另指百德新街恒隆中心對

出路面的野鴿糞便問題嚴重，詢問相關部門上址路面的潔淨責任屬食

環署或恒隆中心；  
 

iii. 楊雪盈議員指大坑區美蘭閣附近大廈只透過一位清潔工人收集垃圾，

其後該工人會將垃圾包頭放置於路面，等待垃圾車收集。然而，由於

垃圾車收集垃圾的時間不定，若然垃圾長時間棄置於路面，會導致附

近路面晚上有垃圾包頭堆積，容易引起環境衞生問題，期望食環署及

灣仔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與收集垃圾的工人、附近的大廈

法團等相關人士聯絡，改善以上問題。楊議員另指信德街有兩間運輸

公司及一間垃圾回收公司以貨車及卡板霸佔公共地方，而部分貨物亦

需要濕水，影響公共衞生，要求食環署跟進；  
 

iv. 周潔冰議員留意到位於木星街的 4 個無牌固定攤檔已被移除，要求食

環署報告於上址的清潔工作及潔淨情況，以及詢問地政總署於攤檔搬

走後有否新的土地使用計劃。周議員指銀幕街公園有人非法餵飼野

鴿，要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跟進及加強檢控。此

外，周議員指威菲路道及水星街與歌頓道交界路面附近有垃圾包頭堆

積，要求食環署跟進。  
 
12. 食環署劉志強先生回應如下：   

 
i. 食環署會繼續跟進柯布連道 2 號路面、東角道及記利佐治街一帶易拉

架擺放問題。此外，署方已向街頭易拉架從業員發出警告信及與其會

面，並會嚴厲執法及將非法展示的廣告移走。署方亦已加強人員於上

址一帶巡邏，並已於 10 月及 11 月份的特別行動中，移除為數過百的

易拉架，及作出 20 多宗檢控；  
 

ii. 委員提及位處景隆街的小食店並未有食物製造廠的牌照，署方已於會

前一星期檢控該小食店，並會繼續跟進是否有住宅單位被用作食物加

工場；  
 

iii. 就百德新街恒隆中心對出路面的野鴿糞便問題，食環署會派員巡查及

跟進街道潔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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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食環署知悉大坑區美蘭閣附近的垃圾收集情況，署方會與摩頓臺各大

廈的法團，及各垃圾收集承辦商溝通，不得將待收的家居垃圾過早擺

放出大廈前行人路，以免對途人造成滋擾；  
 

v. 食環署會跟進信德街有運輸及回收公司霸佔公共地方的情況；  
 

vi. 食環署留意到位於木星街的 4 個無牌固定攤檔已被移除，若其附近的

環境衞生情況變差，食環署將增派人手清洗。此外，食環署重申，待

清潔承辦商新合約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後，食環署將加強人手，改

善整體灣仔區的環境清潔。  
 
13. 香港警務處黃龍先生指警方於處理公眾遊行或集會時，會平衡各方表達意

見及示威的自由，如警方發現示威行為對公眾造成實際的滋擾，警方會按

實際情況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如有需要，警方會徵詢律政司意見。  
 

14. 康文署王文煌先生回應指，如發現轄下場地有人非法餵飼野鴿，署方會跟

進，並加強人手巡視設施及清潔工作。  
 

15. 地政總署曾向域先生回應指，位於木星街政府地段的無牌固定攤檔已被移

除，署方暫時未有新的土地使用計劃。此外，針對百德新街恒隆中心對出

路面的示威活動，署方事前並未有收到相關申請，而地政總署並不能作出

監察。  
 
16.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詠儀女士指，民政處的大廈管理小組會與食環署協

調，與摩頓臺相關的大廈法團或居民組織代表溝通，改善垃圾包頭堆積路

面的問題。  
 

17. 委員提出跟進問題／意見如下：  
 

i. 伍婉婷議員指就有團體於記利佐治街及百德新街作出滋擾市民的行

為，部分投訴已轉介予警方達數星期，要求警方報告處理進度，以及

詢問律政司有否回覆警方。伍議員續指所有滋擾市民的行為已非常明

顯，亦令到不少市民避免行經上述街道，要求警方盡快處理。此外，

伍議員指出只是詢問百德新街恒隆中心對出路面的地方管理及潔淨責

任問題，要求地政總署澄清其回應。伍議員另指食環署可以尋找其他

相關部門協助，打撃集團式非法餵飼野鴿的情況；  
 

ii. 周潔冰議員詢問食環署永興街垃圾收集站的翻新進度。此外，周議員

詢問相關部門有否檢討針對維園內及其外圍因非法煮食及無牌小販擺

賣衍生的環境衞生和噪音問題而作出的聯合行動，並詢問部門如何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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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聯合行動的成效；  
 

iii. 李均頤議員指出施政報告中提及增撥資源改善地方衞生，詢問食環署

有否增加人手解決野鴿糞便問題，包括處理循道衛理教堂對出路面的

環境衞生情況。此外，李議員關注盧押道垃圾收集站外有專營外賣的

電單車違例泊車，詢問警方過去兩星期發出告票的數量，李議員同時

關注盧押道垃圾收集站外路面有電單車超速駕駛，要求警方跟進。  
 

18. 食環署劉志強先生回應如下：   
 

i. 食環署已就永興街垃圾收集站外牆翻新計劃與各持分者會面，與會者

同意以盧押道垃圾收集站作為藍本，配合附近街道的環境及形象，改

善外牆設計，署方已轉介個案予建築署，並將繼續跟進；  
 

ii. 若發現有人於維園外圍非法煮食作無牌擺賣，食環署會嚴厲執法。於

11 月及 12 月內，署方向 3 名在維園外圍進行非法販賣的人士作出檢

控，並已轉介入境事務處跟進；食環署現時每兩個星期均進行一次聯

合行動，以改善上述問題；  
 

iii. 新合約中承辦商將增聘更多人手，改善地區清潔，但針對野鴿糞便而

衍生的環境清潔問題，檢控人員必須為食環署人員。雖然如此，署方

會積極跟進集團式非法餵飼野鴿的情況。  
 
19. 康文署王文煌先生回應指，當相關部門進行針對維園內及其外圍非法販賣

的聯合行動前，會先進行內部會議商討聯合行動的策略及簡報最新安排。

此外，康文署於 10 月 8 日及 11 月 5 日的兩次聯合行動中，合共向 2 名在

維園內進行非法販賣的人士作出檢控，並已分別於檢控當日將有關個案轉

交入境事務處跟進。除此以外，康文署亦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3 日期間，在維園內共進行了 15 次針對非法販賣活動的執法行動，

合共向 3 名在維園內進行非法販賣的人士作出檢控，有關行動會繼續進行。 
 

20. 香港警務處黃龍先生回應如下：  
 

i. 針對記利佐治街及百德新街的示威行為，警方已收到不少投訴滋擾的

報案。現階段已向部分市民錄取口供。然而，於警方作出相應檢控前，

需要索取律政司意見。警方會繼續積極跟進有關案件的發展；  
 

ii. 警方未有備存在過去兩星期針對盧押道垃圾收集站外電單車違例泊車

而發出的告票數字，不過警方會持續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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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地政總署曾向域先生希望伍婉婷議員澄清是否詢問有組織示威抑或是路面

欄杆的問題。  
 

22. 伍婉婷議員再次重申，恒隆集團曾於 2014 年出資優化部分恒隆中心對出百

德新街路段，故詢問相關部門，該路段因野鴿糞便而引起的環境衞生問題，

潔淨責任是由食環署抑或恒隆中心承擔。  
 
23. 地政總署曾向域先生指暫時未有資料，並將於會後透過秘書處向委員會提

交補充資料。  
 
[會後補註：地政總署已於 2017年 12月 29日，以書面回覆秘書處指，根據資料，百
德新街 (介乎記利佐治街和怡和街) 是公用道路。運輸署網頁資料顯示，該段道路為
全日行人專用街道。食物環境衞生署負責該段道路的潔淨工作。秘書處已於同日以電

郵將上述補充資料發出予委員備悉。]  
 
24. 鍾嘉敏主席知悉食環署已統一所有灣仔區垃圾收集站的垃圾收集時間，詢

問食環署有否收到成效。此外，鍾嘉敏主席詢問民政處就打撃堅拿道天橋

底「打小人」攤檔阻塞街道而進行的聯合行動的成效。  
 
25. 食環署劉志強先生回應指，因種種原因及歷史因由，灣仔區共 11 個垃圾收

集站的垃圾收集時間不一，由於灣仔的固定人口及流動人口不斷上升，除

肇輝臺垃圾收集站外，食環署已於 2017 年 11 月 1 日延長其餘垃圾收集站

的垃圾收集時間，由早上約六時半至晚上十一時半，並會作彈性處理。就

過去兩個月的觀察而言，食環署未收到任何投訴，證明市民已習慣垃圾收

集站新的運作時間。署方會繼續研究及跟進各個垃圾站的垃圾分流工作，

改善灣仔區內垃圾堆積的情況。  
 
26.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詠儀女士指，自 2017 年 9 月起，民政處根據委員會的

指示協調各個相關部門進行針對「打小人」活動而引致街道阻塞的聯合行

動。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民政處聯同食環署及警方進行聯合行動，過程

順利，部分「打小人」攤檔的負責人願意收歛。  
 
27. 食環署劉志強先生回應指，在進行數次聯合行動後，「打小人」攤檔的負

責人已有收歛及軟化跡象，攤檔的負責人會在行動期間將雜物移開，並將

攤檔移向扶手欄杆邊，令行人路更為暢通。食環署會繼續跟進上述問題，

並與「打小人」攤檔的負責人多作溝通。  
 
28. 鍾嘉敏主席感謝各相關部門的工作，並知悉聯合行動有成效。然而，鍾嘉

敏主席指仍留意到有不少旗幟懸掛在欄杆上，影響駕駛者的判斷及途人的

安全，要求各相關部門繼續跟進，並將以上的聯合行動加入行動清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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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來的會議上向委員會報告，席上委員並無異議。  
  
  
第 4 項：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的環境衞生黑點行動清單  
        (食物及環境生委員會文件第 45/2017 號) 
 
29. 鍾嘉敏主席歡迎下列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甘乙宏先生  路政署維修工程師/灣仔區  
冼婷璧女士  屋宇署屋宇測量師/B3-2 
曾向域先生  地政總署首席產業主任/港島東(2) 
蘇志豪先生  渠務署工程師/港島東 1 

 

30. 根據第十二次會議的討論結果，各政府部門已更新行動清單內各黑點的最

新情況。  
 

31. 委員提出跟進問題／意見如下：  
  

i. 伍婉婷議員指渣菲大廈側巷有雜物及發泡膠箱亂放，而渣甸坊後巷亦

有大型雜物被棄置於上址，及有蔬菜亂放在廢紙箱上，環境衞生情況

惡劣，要求食環署跟進；  
 

ii. 李碧儀議員詢問食環署清洗柯布連道 2 號小食店對出渠道的頻率。此

外，李議員留意到部分擺放於上址美沙酮中心對出路面的大型雜物已

被食環署清理，要求食環署繼續清理其餘雜物，並要求警方協助食環

署，加強打撃上址的毒品交易；   
 

iii. 周潔冰議員指永興街垃圾收集站、水星街銅鑼灣街市、電氣道、歌頓

道及威菲路道的後巷環境衞生情況未有改善，而垃圾堆積情況更申延

至其他大廈的私人後巷，帶來蚊患及鼠患，要求食環署跟進；  
 

iv. 楊雪盈議員留意到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分別於 10 月初、11
月 9 及 11 日到摩頓臺 1 號進行巡查，但未有發現有人非法傾倒廢物；

然而，路政署於 11 月初巡查上址，卻發現有建築廢料棄置於路面。楊

議員明白相關部門巡查時間未必一樣，詢問若路政署發現有人棄置建

築廢料，環保署有沒有相關機制跟進個案。此外，楊議員留意到有建

築廢料定期棄置於上址，詢問食環署距離上址最近，可供棄置建築廢

料的地點，並要求食環署加強向附近店舖以及大廈的宣傳。  
 
32. 食環署劉志強先生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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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署方會繼續跟進渣菲大廈側巷、渣甸坊後巷、永興街、木星街等街道

的環境衞生情況，逐步改善問題；  
 

ii. 食環署人員若發現柯布連道 2 號美沙酮中心對出路面有雜物亂放而無

人認領，署方會將其移走。此外，署方已增派人手，每兩星期清洗柯

布連道 2 號小食店對出的渠道一次，並加強三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強

巡查上址的街頭小食店、於上址張貼告示，提醒市民切勿亂拋垃圾，

以及向亂拋垃圾的違例市民作出檢控。過去兩個月內，食環署共向市

民作出 54 宗檢控；  
 

iii. 食環署會繼續跟進區內蚊患及鼠患的問題。  
 
33. 香港警務處黃龍先生的回應指，警方會繼續與食環署合作，於柯布連道 2

號一帶加強執法。此外，針對與毒品有關的罪行，警方會進行情報主導的

行動，務求將販賣毒品及干犯其他與毒品有關罪行的人士繩之以法。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至 12 月中期間，共拘捕了 5 名涉嫌藏毒的人士。  
 
34. 環保署余永倫先生回應指，已加強於摩頓臺 1 號的執法工作及加密突擊行

動，並計劃於上址及區內兩個黑點懸掛宣傳橫額，提醒工程承建商切勿胡

亂棄置建築廢料。根據《廢物處置條例》，承建商必需將建築廢物運送至

指定的廢物處置設施，包括堆填區及填料接收設施等。  
  
  
第 5 項：食物環境衞生署  灣仔區二零一八年度歲晚清潔大行動  
        (食物及環境生委員會文件第 46/2017 號) 
 
35. 食環署劉志強先生向委員介紹文件。  

 
36. 委員備悉食環署在灣仔區進行二零一八年度歲晚清潔大行動的詳細安排。  

 

  
  
第 6 項：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八年灣仔區第一期滅鼠運動  
        (食物及環境生委員會文件第 47/2017 號) 

 

  
37. 食環署劉志強先生向委員介紹文件。  

 
38. 委員備悉食環署進行二零一八年灣仔區第一期滅鼠運動的詳細安排，並提

出跟進問題／意見如下：  
  

i. 除處理街道上的鼠患外，伍婉婷議員關注地面店舖外牆的渠道及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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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要求食環署跟進並堵截老鼠經渠道及其他管道進入大廈。伍議

員續指，根據早前聯同食環署與部分地面店舖負責人的會面，大部分

負責人均願意出資改善渠道設計及維修破洞。故此，伍議員要求食環

署全面檢視區內地面店舖的外牆及積極與各地面店舖溝通，改善鼠患

問題；  
 

ii. 周潔冰議員要求食環署跟進威菲路道及水星街街市後巷的鼠患問題；  
 

iii. 楊雪盈議員要求食環署增撥更多資源跟進大坑內街的鼠患情況，例如

食肆林立的浣紗街及其後巷、希雲街等。楊議員指，由於部分浣紗街

後巷屬私家巷，食環署只能將鼠餌放在私家巷外，滅鼠力度不足，要

求食環署加強針對鼠患的措施；而希雲街附近大廈的公共走廊亦為私

人路段，要求民政處嘗試協調大廈管理人員，在上述路段放置較強力

的鼠餌；  
 

iv. 鍾嘉敏主席關注較早前有位處寶靈頓道的食肆將老鼠籠連同老鼠放進

養殖魚類的水箱內，詢問食環署有否到該食肆了解個案、跟進寶靈頓

道的鼠患情況及向上述路段的食肆宣傳正確處理鼠患的訊息。  
 
39. 食環署劉志強先生回應如下：  

 
i. 食環署會於 2018 年加強衞生教育工作，向區內食肆宣傳解決鼠患的方

法；  
 

ii. 食環署會跟進威菲路道、銅鑼灣街市後巷及大坑內街的鼠患情況；  
 

iii. 食環署已派員調查該位於寶靈頓道的食肆，並同時於會議前一日於上

述路段作出 3 宗檢控。由於寶靈頓道為傳統的鼠患黑點，食環署已加

強控制上址的鼠患，恆常每星期於上址的鼠患黑點放置 5 次鼠餌，並

已於過去一星期捕獲 5 隻老鼠；  
 

iv. 食環署已於 2017 年中及年尾進行「目標小區滅鼠行動」，當中重點工

作包括向食肆宣傳防治鼠患的訊息。署方會於 2018 年繼續推廣「目標

小區滅鼠行動」至其他地區。  
 
40. 鍾嘉敏主席希望食環署繼續投放資源防治鼠患及進行「目標小區滅鼠行

動」，防止老鼠進入大廈及民居，並解決區內鼠患問題。  
  
  
  

 十一 



第 7 項：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灣仔清潔日  暨巴士巡遊啟動禮  
        (食物及環境生委員會文件第 49/2017 號) 
 
41. 鍾嘉敏主席歡迎下列機構代表出席會議：  
 

盧天送先生 , MH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財務部主任  
趙穎威先生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幹事  

 
42. 盧天送先生介紹文件。  

 
〔備註：孫日孝委員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團體(即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的副

主席，並於討論此項合辦申請時避席。〕  
 

43.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支持灣仔區議會成為活動的支持機構，及在活動的

宣傳品上使用並印上灣仔區議會的徽號，並同意將有關申請呈交予 2017
年 12 月 21 日舉行的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上討論。  
 

[會後補註：灣仔區議會屬下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 2017年 12月 21日舉行的第十三次
會議上，通過灣仔區議會成為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灣仔清潔日暨巴士巡遊啟動禮的支

持機構，及批准團體在活動的宣傳品上使用並印上灣仔區議會的徽號。] 

 

 
（孫日孝委員於下午 4 時離席。）  
 

 

  
第 8 項： 區議會撥款申請  – 正向人生  
 (食物及環境生委員會文件第 48/2017 號) 

 
44.  鍾嘉敏主席請委員就以下撥款申請作出討論，並提醒委員如有需要，填寫

《使用區議會撥款推行活動／計劃–利益申報表格》並避席。  
 

45. 鍾嘉敏主席歡迎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有限公司副會長李佩儀女士出席會

議。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元) 

建議 

撥款額 

(元) 
48/2017 正向人生 銅鑼灣工商

業聯合會有

限公司  

177,408 
(申請區議會撥款) 

17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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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林偉文議員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團體(即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有限公

司)的副會長，並於討論上述撥款申請時避席。〕  
 
46. 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有限公司李佩儀女士向委員介紹文件。委員的提問／

意見綜合如下：  
 

i. 楊雪盈議員指未能見到活動的內容與精神病有連繫，詢問團體有否尋

找精神科醫生及專家為活動內容提供意見，包括播放什麼類型的宣傳

片段。此外，楊議員詢問團體為何未有將部分支出項目中的設計費及

製作費分拆，並查詢其他補充資料，包括簽名板的物料、活動中的表

演內容、啟動儀式的內容、表格內容、租借地蓆中運輸費是否只用作

運送地蓆，以及空手道比賽及頒獎典禮中將使用什麼儀式用具。綜觀

而言，楊議員要求團體將部分開支項目中的設計費及製作費分拆，方

能清楚判斷是否支持合辦是項活動；  
 

ii. 有委員詢問團體如何招募空手道比賽的參加者，以及關注空手道比賽

的安全及醫療問題。  
 
47. 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有限公司李佩儀女士回應如下：  

 
i. 籌辦活動時，一直有諮詢精神科醫生及專家的意見，並會以訪問家長

及輔以專家解答的形式製作短片；而活動中亦已加入運動元素，希望

透過運動提升精神健康；  
 

ii. 將採用珍珠板為簽名板的物料；  
 

iii. 比賽分為 24 個組別，包括套路及自由搏擊，分為男子及女子組，六至

十七歲人士參加；  
 

iv. 表格將用作空手道比賽報名之用；  
 

v. 一般空手道比賽均有租借地蓆使用，可於稍後將運輸費及租借地蓆的

費用分拆；  
 

vi. 將聯絡協辦機構中國香港競技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向其聯盟道場招

募現有學生參加空手道比賽；  
 

vii. 比賽時將有駐場救傷隊及專業的空手道工作人員保障參賽者安全，而

團體亦會為活動購買第三者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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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委員的跟進提問／意見綜合如下：  
 

i. 楊雪盈議員指團體並未解答部分問題，包括團體為何將部分開支項目

中的設計費及製作費合併計算、活動中的表演內容及頒獎典禮中將使

用什麼儀式用具。楊議員另詢問團體宣傳短片的長度、如何計算點算

網上流量的開支、報名表格的設計及趣怪運動攝影的內容；  
 

ii. 李碧儀議員要求團體分拆背幕、舞臺及嘉賓名牌的設計費用及製作費

用。此外，李議員同意團體需分拆租借地蓆及運送地蓆的費用。李議

員另要求團體減低設計連製作啟動典禮儀式用具的費用；  
 

iii. 伍婉婷議員希望團體在製訂開支細項時，能參考其他撥款申請，並希

望秘書處於團體遞交申請表時，向團體提供足夠支援。此外，伍議員

指出委員會其中一個職責是推動「衞生健康活力城」計劃，認為此活

動能有效推動健康城市的發展，有其意義。然而，活動的目的應為「推

動精神健康，鼓勵市民多做運動」，但並不能有效分辨精神病患者或

容易患上精神病的人士，故希望團體能更正活動內容，避免提及「減

低患精神病機會」，防止有負面標籤的情況出現。  
 
49.  鍾嘉敏主席邀請秘書補充。  

 
50. 秘書指，秘書處在團體遞交申請表後，一直保持與團體聯絡，並已要求團

體就多個開支細項作出解答及澄清，而秘書處亦已將團體提供的資料在撥

款文件中反映。此外，秘書指團體須根據《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的

指引，在有需要時就各項開支項目邀請承辦商報價，而是否需要分拆設計

費用及製作費用，則由團體自行決定，此做法與過往其他團體申請區議會

撥款時是相同的。  
 

51. 鍾嘉敏主席指， 2017 年度世界衞生日的主題為「抑鬱你我齊面對，同心

同行衝過去」，當中提到透過運動推廣正面思維，與人分享，希望團體知

悉。  
 
52. 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有限公司李佩儀女士回應如下：  

 
i. 將分拆背幕、舞臺及嘉賓名牌的設計費用及製作費用，以及租借地蓆

及運送地蓆的費用。此外，由於活動將分別於室內及室外進行，為方

便報價進行，典禮儀式用具的費用則未能分拆；  
 

ii. 宣傳短片長度為約 20 分鐘，而網上點算流量將不會衍生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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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會根據委員的意見修改活動內容。  
 
53. 楊雪盈議員指團體仍未解答所有就開支項目是否會作出分拆的問題。  

 
54. 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有限公司李佩儀女士亦再次回應指會將項目考慮分拆

細項。  
 
55. 委員的跟進提問／意見綜合如下：  
 

i. 楊雪盈議員指團體並未解答所有問題，故未能支持是項撥款申請。此

外，楊議員指團體已確定點算短片的網上流量並沒有開支，而當中製

作 QR Code 亦不會衍生開支，認為該開支項目內容並不清楚。楊議員

另指製作啟動典禮儀式用具的費用、以及製作背幕費用不合理；  
 

ii. 有委員擔心空手道比賽具有一定危險；  
 

iii. 李碧儀議員指團體應根據委員會的意見，重新評估活動的內容，是否

可考慮以其他運動代替空手道，但並非反對以空手道作為比賽項目；  
 

iv. 伍婉婷議員指撥款文件中團體提及有專業裁判在場，但認同團體需要

提供更具體的資料，說明如何確保參賽者的安全，並同意團體可根據

各委員的意見修訂計劃書。此外，伍議員指製作及設計網上平台是一

門專業，故當然衍生費用，希望團體澄清費用是否合理；  
 

v. 李文龍副主席同意團體應提供更具體的資料，說明如何確保參賽者的

安全；  
 

vi. 楊雪盈議員回應伍婉婷議員，指團體可以將開支項目內容寫得更清楚。 
 

vii. 鍾嘉敏主席理解委員並非歧視空手道此項體育運動，只是比較關注空

手道比賽時之安全性問題，請秘書提醒團體上述之訊息。  
 
56. 經討論後，在李碧儀議員、鄭其建議員及吳錦津議員棄權，以及楊雪盈議

員反對下，委員會通過支持合辦此活動計劃，並通過其豁免事項及撥款申

請。  
 

57. 鍾嘉敏主席指，若其後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上通過是次活動的

撥款申請，因配合健康城市及 2017 年度世界衞生日的主題，請秘書處通知

團體向衞生署提出合辦活動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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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秘書處在整理各委員的意見後，於 2017年 12月 19日將意見轉達團體，
團體亦已更新撥款申請的內容並交回秘書處。灣仔區議會屬下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舉行的第十三次會議上，通過上述已更新的撥款申請。秘書處於
同日提醒團體向衞生署提出合辦活動的申請。然而，團體於 2018年 1月 2日通知秘
書處，衞生署表示未能與團體合辦是項活動。] 

 

  
  
第 9 項：  下次會議日期  
 

 

58. 下次會議將在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5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45 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二月  

 

 
本會議記錄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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